
臺中市第六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亞洲大學 

住址：臺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 500 號 5 樓之 4                                          電話：04-24820181 

臺中市第六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親屬托育人員入中心須知 

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簡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推動的托育服務方案，「臺中市第六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由臺中
市政府委託「亞洲大學幼兒教育系」承辦，服務大里、太平、霧峰、烏日
的保母及家長，以提升托育人員托育品質，讓家長為幼兒選擇安全、合適
的托育環境為目標。 

二、加入檢附資料： 

(一)資格：具有保母證照、幼保相關科系畢業、保母結業證書其中一項 

(二)檢附資料：檢附文件為影本請加蓋保母私章或簽名，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1. 親屬保母基本資料表(務必貼妥兩吋大頭照) 

2. 保母證照影本、幼保相關科系畢業證書影本、保母結業證書影本
擇一項 

3. 三個月內有效期限之保母的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含同
居住家庭成員) 

4. 提供托育幼兒的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5. 約定同意書 1 份 

6. 全國托育人員登記管理資訊系統使用-個人資料同意書 1 份 

7. 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1 份 

三、義務及權利 

1. 本中心收到完整資料起一個月內進行初次家庭訪視。 

2. 持續接受托育補助的親屬托育人員，每年至少一次訪視。 

3. 托育時段內專心托育，不得有兼職工作。 

四、注意事項： 

1. 此為政府方案，不收任何費用。 

2. 托育人數：以 4 人為限，其中未滿 2 歲者最多 2 名(含保母本人 6 歲

以下之幼兒)，托育人員聯合收托者最多照顧幼兒 4 人；同一場所收
托達 5 人應即申請托育機構設立許可。 

















在職證明 

姓名  出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身份證字號  

服務 

部門 
 職      稱  

在職 

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 

□ 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 迄今 

備註 

本證明書作為該員申請臺中市政府辦理家庭部分托育費補助之用途 

本人於   年  月  日申請□公保育嬰津貼□勞保育嬰津貼 

並於     年  月  日停止育嬰津貼，恢復上班。 

     證明單位：                (請加蓋單位圖記章) 

     負 責 人：                  (請簽名或蓋章) 

     單位地址：□□□□□ 

                                                                     

     單位電話： 

單位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 

無一定無一定無一定無一定雇雇雇雇主主主主或自營作業者個人就業證明或自營作業者個人就業證明或自營作業者個人就業證明或自營作業者個人就業證明 

 

本人               為申請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家庭部分托
育費用補助，因本人 �為自營作業者        ，特具結本人目前就業 
                   �無一定之雇主者 
情形如下，併附相關證明資料，如有不實，本人願負偽造文書及冒領
補助款等法律責任，並繳回補助款。 

 

工作單位名稱  

工作處所地址  

任職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    年   月  日止 
 �迄今 

計薪方式 
�按時計薪 �按日計薪 �按月計薪 
�以件計酬 �其他：                 (請說明) 

 

   此  致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 

無一定無一定無一定無一定雇雇雇雇主主主主或自營作業者個人就業證明或自營作業者個人就業證明或自營作業者個人就業證明或自營作業者個人就業證明 

 

資料粘貼處 
                        ＊＊＊＊無固定雇主無固定雇主無固定雇主無固定雇主�工作場所實景照片、目前工作最近 3 個月內之薪資證明 

                        ＊＊＊＊自營業者自營業者自營業者自營業者�營利事業登記證明、 勞保資料清單、 

                  目前工作最近 3 個月內之〈估價單 或 叫貨單 或 送貨單〉 

 

 


